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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3/2021_2022__E5_9C_A8_

E4_B8_AD_E5_9B_BD_E5_c122_483132.htm 我最早接触“律师

费转付制度”是在阅读杨良宜先生的《国际商务仲裁》一书

的时候开始的，在办理一些涉外案件时也听相关当事人谈过

。虽然我对此并无深入的研究，但对此问题一直比较感兴趣

。在《中国律师》杂志总编刘桂明先生在重庆律师协会2001

年10月27日举办的“中国律师何处去”专题演讲中我曾递条

子向他请教这个问题，我的问题是“你认为在中国何时能实

行律师费转付制度？”我记得刘先生的回答是让中国最高法

院发一个司法解释就行了。在刘先生精彩演讲的最后，刘先

生谈到希望有人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同时还表示希望

有这方面具有新颖见解的文章面世。我写此文是因为我认为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希望该问题能获得关心中国民主

政治和法治建设的有识之士足够的应有的重视，而且我认为

如果“律师费转付制度”能在中国实行，将对中国的民主政

治和法治建设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对我们目前将继续进行

的司法体制改革进程也会产生重大的积极推动作用。 就我仅

有的了解，“律师费转付制度”就是从法律上确立由有关责

任方（过错方）承担无辜方或无过错方因采取法律救济措施

（如提起诉讼、仲裁）而产生的律师费（如由败诉方承担胜

诉方的律师费、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确认有罪后承担受害人

的律师费等）的制度。如果在法律上确立“律师费转付制度

”，将具有深远的重大历史意义，将产生下列一系列的促进

作用： 一、将极大地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因为毁约违法的



成本提高了，公民法人履约守法的意识将得到加强，而行使

法定权利和履行法定义务的积极性都将会进一步增强； 二、

不必要的诉讼将减少，律师的作用和价值将得到进一步的体

现。如在出现民事纠纷的情况下，一般而言当事人首先会向

律师咨询，让律师对自己在此纠纷中的地位和前景从法律上

做出判断，随后当事人会根据律师的意见决定采取何种方式

（或和解或诉讼或以其他方式）解决纠纷，避免了许多不必

要的诉讼，从而节约了国家有限的司法资源； 三、律师费由

败诉方承担，行政相对人将更有积极性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政府部门依法行政的法治意识将大为增强，因为各种

行政行为将面临更多的司法审查的风险，这将迫使行政机关

更加重视依法行政；目前行政诉讼较少的局面也将大为改变

。当前行政诉讼较少的部分原因是行政相对人怕报复，部分

原因是行政相对人支付不起律师费，实行“败诉方承担胜诉

方的律师费”后，行政相对人就不太担心支付不起律师费了

，律师就有可能暂时在不需要行政相对人预付律师费的情况

下接受当事人的委托了（不过行政诉讼较少还有其他原因）

。 另外，在现今状况下，不少的当事人对支付律师费总感觉

得有点“冤”（如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的律师费成本太高了

，所谓“赢了官司输了钱”等）。实行“律师费转付制度”

后，可以肯定，此类怨恨必将减少。目前潜在的大量的法律

服务需求缺少足够支付能力的的现实将有所改观，有支付能

力的有效法律服务需求将得到稳定增长（行政机构、大公司

的支付能力一般不成问题吧）； 四、当事人将以更积极的心

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律师费转付制度”实行后，“一

分钱官司” “一元钱官司”之类的纠纷将减少，此类纠纷将



更多地以非诉讼的诉前调解或庭外和解的方式解决，而当事

人认为（或在咨询律师后认为）在法律上站得住脚的索赔（

如债权债务追索和侵权追偿等）或认为行政机关违法行政（

或侵权）等，当事人将会以更积极的态度（包括不限于以诉

讼的方式）向相对方（如合约方、侵权者、行政机构等）争

取并维护自己在法律上的正当权利； 五、律师业将有较大的

改观。“律师费转付制度”的实行，将为律师业的发展提供

强有力的制度支撑，律师将更容易为最广大的民众所接受，

无论是广大的民众还是作为“平民中的贵族”的律师都将更

积极地以法律为手段向强势力（如国家、大公司等）做斗争

，律师的作用和价值也大为彰显。显而易见，“律师兴，则

国家兴”。人们对律师和律师业地位及价值定位的认识将逐

步恢复至律师和律师业应有的本来面目。 当然还有其他不可

估量的积极影响，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不言而喻，上述影

响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互动的、相辅相成的。 我要强调的

是，事实上“律师费转付制度”在中国实行并不存在法律上

的障碍，至少不必去修改宪法，实际上也就正如刘桂明先生

所说的“让最高法院发一个司法解释就行了”。 但为什么最

高法院至今也未下达这样一个将如此利国利民的司法解释呢

？ 作为一个律师，我想，有了这样一个制度，将是中国律师

之幸，但更是全中国人民之幸。有了这样一个制度，弱者的

应有权利将更容易得到申张，不幸者会看到希望的曙光，而

强权势力者的嚣张气焰将会收敛许多，行政机关专横跋扈的

霸道行径也会大为减少，比比皆是的欠款无赖者因将面临蚀

财的风险，从而减少中国独有的“黄世仁怕杨白劳”不正常

现象的出现。因为强者、专横霸道者、违约者、无赖者等面



临着弱者、不幸者、守约者、债权人等不惜采取一切可能的

法律救济手段追究其责任又而可能替上述措施“买单”（支

付律师费）的风险。目前正在狭缝中生存发展的律师从此也

将会找到广阔的施展才能的天地。享受法律服务将不再是有

钱有势者的专利，寻常百姓也会有更多的机会和能力来行使

主张原来仅仅写在纸上的权利。无论是律师提供法律服务还

是百姓享受法律服务，他们都会想到这一切可能有其他相对

方作为潜在的“买单者”。 虽然“律师费转付制度”目前在

中国的实行还需要做一些制度上的设计和安排，如律师费的

标准如何确定？“胜诉”与“败诉”如何认定？对律师费的

多少出现争议后，由谁来确定律师费数额？等等，但这些都

只是技术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困难

。只要把这些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就可迎刃而解。但“律师费

转付制度”的实施，将比目前许多不痛不痒的司法改革措施

更能推动中国的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而实际上这个制度的

实施并不直接触动或影响现有的“看得见”的既得利益者的

利益，而且符合最普遍的一般伦理规则，实施这个制度的障

碍应该说是比较少的，至少在目前没有什么明显的难以跨越

的障碍，一个有正常理性思维的人都不会反对这个制度的实

施的，也没有理由不支持这个制度的实施。而且即使有反对

者，反对者除了用所谓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中国特色”“中

国国情”来搪塞外，我看反对者也提不出令人信服的“见得

天”的其他任何正当理由来反对此制度的实施。为什么我们

不能马上实施这个制度呢？这个制度的实施可对中国的民主

政治和法治建设具有“吹糠见米”似的立竿见影之效啊！ 我

坚信，在目前的现实的情况下，实行此制度，将产生一系列



的连锁反应，如有一两拔千斤的杠杆效果，对中国目前正在

进行的司法体制改革也将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对中国

律师业的发展将具有里程碑似的显著影响，律师在维系和改

善社会结构方面的应有的政治功能将渐渐得以发挥和突出，

并为最终解决并确立中国律师制度在社会政治结构中的定位

（律师制度应是国家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中不可缺少的实实

在在的关键一环）问题打下坚实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

基础，从而推动中国的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前进历史性的一

大步。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赶快行动吧！关心中国民主政

治和法治建设的人们。 谨以此文回复刘桂民先生在重庆的演

讲，虽然我本人说不上、也来不及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之所以匆匆行文，只希望据此抛砖引玉，最终尽早在中国

实行“律师费转付制度”，迎来中国律师业的春天，迎来中

国人民的春天。曾祥一｜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